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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黑龙江佳木斯向阳区原第十二中学
教师姚志荣，在退休前夕发现，自己的教师编制

“消失”了。
姚志荣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后，2022年1月，

佳木斯市教育局在《关于对姚志荣同志信访问题
的答复》一文中称，她的编制和工资已于2004年
由向阳区移交到市教育局前被取消，无法满足其
恢复编制和补发工资的诉求。

但据姚志荣回忆，2002年她发现工资停发
时，黑龙江佳木斯向阳区第十二中学的财务并未
告知其编制被取消，而是告诉她：休病假不能发
工资。

2022年5月，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下称
“信访局”）在《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中回复称，

姚志荣提出的恢复公办教师身份、办理在岗公办
教师退休手续、补发应发工资的问题不符合政策
规定。如姚志荣对该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
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机关、单位不
再受理。

同年，姚志荣向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佳木斯市
教育局撤销上述两份文件，判令佳木斯市教育局
为其恢复教师身份、办理在岗公办教师退休手续、
补发2001年1月至2022年7月的工资暂计90万元。

《行政裁定书》显示，2022年8月29日，鹤岗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姚志荣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
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姚志荣上诉。

4月24日下午，本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2020年，在退休前夕，黑龙江佳木斯
向阳区原第十二中学教师姚志荣发现，自
己的教师编制“消失”了。姚志荣向相关
部门反映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恢复教师身份、办理在岗公办教师退休手续、
补发工资90万元。

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姚志荣的起诉不属于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姚志荣上
诉。4月24日下午，本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相关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无
法恢复其编制

当事人：希望以教师身份退休，
补发工资90万

在20世纪末，教师工资并不高，当时老师们也能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外出创业。创
业成功者也为数不少，谁还在乎编制呀。当然，也有一些老师停薪留职后，外出创业失
败，又重返工作岗位的。但是请病假长达25年不到工作岗位的，倒是第一次听说。对于
请病假25年被教育局等部门取消编制这一决定，网友们几乎是一边倒表示支持。

●1997年开始请病假，5年后才停发工资，学校已经做得不错了！
●什么病25年时间还没有看好？学校已经给请病假没有上班的姚某发放了5年工

资，说明这是一个相当有人情味的学校。
●25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什么病能请假25年？25年不上班，到达退休年龄了，却要求

自己按公办教师身份办理退休，还要求补发工资，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要“吃空饷”吗？
●是不是到达退休年龄了，才想起来自己曾经当过教师？
●25年没上班，还想以公办教师身份退休，谁给她的勇气？
●不管如何，25年没上班，这期间自己干什么去了？到达退休年龄了，才想起来自己

是教师，要求按公办教师身份办理退休手续，哪有这样的好事？
●如果法院能满足她的诉求，老师们会不会现在都要请假，到达退休年龄时再以教

师身份办理手续？ 据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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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簿公堂 请求补发工资90万元

1983年7月 姚志荣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
体育系毕业，并由黑龙江省教委分配至佳木斯向
阳区第十二中学（下称“第十二中学”）任教。

1997年 她因病请假到北京治疗，而后因
身体原因一直没有返校工作。

2007年 原第十二中学与第二十中学联合
办学，合并为现佳木斯第二十中学。

2020年 59岁的姚志荣即将达到退休年龄。
当她到佳木斯第二十中学办理退休时，却被告知，从
第十二中学接收的在编教师中没有她的名字。

2021年9月 她向佳木斯市教育局反映了
上述情况。

2021年9月23日 佳木斯市教育局出具
《姚志荣信访处理意见》称，因2004年市政府将第
十二中学的管理权限划归市教育局管理时，向阳
区教育局移交时没有姚志荣的人事编制和关系，
因此无法为她恢复编制。佳木斯市教育局表示，

可以协助姚志荣与人社部门沟通，尽快为她办理
相关退休事宜。

2021年10月 姚志荣向信访局提出复查
请求。

2021年11月18日 信访局下达复办函，认
为佳木斯市教育局的处理意见事实不清，要求市
教育局重新办理。

2022年1月 佳木斯市教育局在《关于对姚
志荣同志信访问题的答复》一文中表示，2000年
向阳区编制、人事、财政部门依据2000年5月8日
市财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印发的《佳木斯市市
直财政统发工资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取消了
姚志荣的工资，第十二中学2000年工资表中没有
姚志荣的名字。

但据姚志荣回忆，2002年，她在发现自己的
工资停发后，询问了原第十二中学的财务，对方
称休病假不能发工资。

事件梳理 请假25年编制“消失”

姚志荣告诉记者，2008年她因看病要用钱，
曾申请办理医保。“那时教育没有与医保挂钩，
（办理医保）被拒绝了，（社保局）说我是国家干
部，只有离职才能办医保，我没同意。”

但佳木斯第二十中学在2021年12月出具的
《关于对姚志荣同志信访问题的答复》中称，2004
年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将原第十二中学的管理权
限划归市教育局管理时，接收到的人员名册中没
有姚志荣的名字。

佳木斯第二十中学还称，2007年 8
月，原佳木斯第十二中学与佳木斯第二十
中学合并为现佳木斯第二十中学时，人员
及工资名册也没有姚志荣的名字。2012
年，佳木斯第二十中学接收原第十二中学
在编教师共69人，接收的档案盒名册中
同样没有她的名字。

2021 年 3 月，姚志荣提出办理退
休、补发工资待遇的诉求，佳木斯第二
十中学对所有档案进行梳理和查找

后，在原第十二中学的废弃学生档案中找到了
她的人事档案。

经佳木斯第二十中学了解，在1997年，姚志
荣以病假为由离开教师岗位后，至今一直未上
班。2000年，佳木斯市人社局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了《佳木斯市市直财政统发工资管理办法》，向
阳区政府据此对她的编制和工资进行处理，并责
成学校告知她把人事档案取走。

佳木斯第二十中学认为，其在接收第十
二中学时，没有接收到姚志荣的编制及工资
等相关手续，与其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没
有权利和义务为其办理退休、补发工资等相
关手续。

佳木斯第二十中学表示，对她提出的编制、
退休等问题，应向向阳区人民政府提出。同时建
议她把人事档案转到市人才中心，通过市人社局
绿色通道办理退休手续。

姚志荣表示，自己至今仍不愿以社会人员的
身份退休。

争议焦点 编制到底该不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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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第二十中学 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